《辽宁省大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海滨里71栋-2-21-3号等共3套住宅用房房地产市场价值评估》项目复审意见答复
中粮贸易有限公司：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正宏基”）出具的《辽宁省大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海滨里71栋-2-21-3号等共3套住宅用房房地产市场价值评估】报告（报告号：康正评字2020-1-0265-F01HDZC1号）（以下简称“评估报告”）进行了审核。

康正宏基对第一次的12条审核意见进行了答复，并对报告进行了修改。复审意见如下：
1、第2条审核意见：
建筑物建成于2005年，经济耐用年限为60年，但土地终止时间为2054年2月4日，早于建筑物的经济耐用终止时间，在采用直线折旧法计算成新率时，经济耐用年限选用“60”是否合理，请核实并说明。
康正宏基的解释如下：
经济耐用年限是折旧年限的一种，指单位时间内使用成本最低的建筑物使用年限。根据下表，估价对象建筑物为钢混结构非生产用房，无残值率。故本次评估采用直线折旧法计算成新率时，经济耐用年限为60年。

	结构类型
	生产用房
	受腐蚀的生产用房
	非生产用房
	残值率

	钢
	70
	50
	80
	2%

	钢混
	50
	35
	60
	0

	砖混
	40
	30
	50
	2%


复审意见：
建筑物建成于2005年，到本次估价时点，已使用15年，剩余经济耐用年限为45年；但土地剩余年限为33.65年，目前提供的信息中，并无资料显示土地到期可自动续期至建筑物耐用经济年限，因此，根据熟短原则，建筑物实际的经济耐用年限=已使用年限+剩余可使用年限，即15+33.65=48.65年。请再核实。
答：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第4.4.11条，建筑物经济寿命应自建筑物竣工时期计算，可在建筑物设计使用年限的基础上，根据建筑物的施工、使用、维护、更新改造等状况及周围环境、房地产市场状况等进行综合分析判断后确定。非住宅建筑物经济寿命晚于土地使用期限结束，且出让合同等约定土地使用权期间届满后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的，测算建筑物折旧时，应将建筑物经济寿命替换为自建建筑物竣工时起至土地使用权期间届满之日止的时间。
2、第11条审核意见  对于71栋-2-21-3号估价对象，市场法的评估结果是收益法评估结果的5.74倍，两个评估结果差异过大，再通过权重的方式确定最终评估值是否合理，请说明。
康正宏基的解释如下：
本次评估比较法和收益法的评估结果差值过大，但考虑需尽快处置，依据谨慎原则，故采用9：1的权重方式确定最终评估值。
复审意见：“需尽快处置”、“依据谨慎原则”的条件与评估目的中的表达的“公开市场价值”内涵以及估价依据中的原则不一致，请核实；另外，比较法和收益法差异达到5.74倍，充分说明其中一种方法已经不能反映出实际的价值水平了，在此种情况下，仍考虑权重，上述理由不够充分，请说明。
答：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第6.0.5条，综合测算结果的确定，应符合下列规定：1 对同时选用两种或两种以上估价方法进行估价的，应在确认各个测算结果无差错及其之间差异的合理性后，根据估价目的及不同估价方法的适用程度、数据可靠程度、测算结果之间差异程度等情况，选用简单算术平均、加权算术平均等方法得出综合测算结果，并应在估价报告中说明得出综合测算结果的方法和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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